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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23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５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８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卖方”）与华能新疆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买方”）签订了《华能轮台电厂（

２×３５０ＭＷ

）热电联产工程表凝式间接空冷

系统设备采购合同》，合同约定本公司向华能新疆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表凝式间接空冷系统设备（两

机共用），数量为

１

套，用于华能轮台电厂（

２×３５０ＭＷ

）热电联产工程。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合同经总经

理办公会审议批准后签订。

一、合同当事人介绍

１

、合同采购方：华能新疆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２

、法定代表人：秦海峰；

３

、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

４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电力生产及销售（限所属分支机构凭有效许可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对

电力、热力、煤炭、煤化工、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投资；

５

、住 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南湖北路

７９９

号；

６

、华能新疆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７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华能新疆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未发生类似业务；

８

、履约能力分析：本合同交易对方是一家大型综合公司，信誉优良，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二、合同主要内容

１

、合同标的：

２×３５０ＭＷ

表凝式间接空冷系统设备（两机共用），数量为

１

套；

２

、合同金额（含税）：

￥９５６０．００

万元（大写：人民币玖仟伍佰陆拾万元整）；

３

、结算方式：分阶段按比例结款，具体如下：

３．１

预付款为合同总价的

１０％

；

３．２

投料款为合同总价的

２０％

；

３．３

交货款为合同总价的

４０％

；

３．４

设备运行款为合同总价的

２０％

；

３．５

设备质保金为合同总价的

１０％

。

４

、生效条件：合同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５

、签订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６

、合同履行期限：自签署之日起到签发“最终验收证书”并货款两清之日起止。

７

、违约条款

７．１

本合同执行期间，如果由于卖方提供的设备有缺陷或技术资料有错误，或者由于卖方设计错误或

技术服务人员的错误，造成工程返工，设备损坏，卖方应立即无偿换货，修理或赔偿买方所蒙受的直接损

失。 如需换货，卖方应负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拆卸、再安装、调试费用等）。 换货或修理时间应不

迟于证实属卖方责任之日起一个月内。 由于买方未按卖方所提供的技术资料、图纸、说明书及卖方技术

人员的指导而造成的设备损坏，由买方负责修理、更换，但卖方有义务在接到买方通知后尽快提供所需

更换的部件，如是紧急部件，卖方应安排运抵买方指定地点，所有费用均由买方负担。

７．２

在保证期内，如发现卖方提供的设备有缺陷或损坏，买方有权向卖方提出要求修理或更换。卖方

在收到买方索赔证书后，应立即无偿修理、换货，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卖方承担。

７．３

如由于卖方责任需要更换、修理有缺陷或损坏的设备而使本合同设备的建设和运行被延迟或中

断，则保证期应按实际被延误或中断的时间相应的延长。

７．４

如果卖方未能按本合同的规定交货时（不可抗力除外），买方有权按下列比例向卖方收取罚款：

货物迟交：迟交

１－４

周，延迟罚金为迟交货物金额的

０．４％

；迟交第

５－８

周，延迟罚金为迟交货物金额的

０．８％

；迟交第

９

周及以上，则每周延迟罚金为迟交货物金额的

１．０％

，迟交货物的罚款总金额不超过合同总

价的

１０％

。 不满一周按一周计算。 卖方支付迟交罚款，并不解除卖方按照合同继续交货的义务。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资金、人员、技术和产能均能够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

２

、在合同生效后，供方根据该工程的进度安排交付设备，具体交付进度根据合同和技术协议约定时

间履行。合同不含税金额约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

１１９３１５

万元的

６．８４８％

，合同的执行将提升公司

２０１４

年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

３

、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当事人形成依

赖。

四、风险提示

１

、合同履行周期较长，存在受不可抗力风险影响履行的风险；

２

、合同货款回收分阶段按比例执行，由于履行周期较长，存在货款回收缓慢的风险。

五、合同审议程序

该合同无需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也不需独立董事和律师发表意见。

六、备查文件

双方签订合同正本。

特此公告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５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９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供方”）与内蒙古锦

联铝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需方”）签订了《

８×６６０ＭＷ

）超临界燃煤机组直接空冷凝汽器设计、技术服务

和主要设备供货合同》，合同约定本公司向内蒙古锦联铝材有限公司提供直接空冷系统设备、技术服务

和设计，数量为

８

台套，用于内蒙古锦联铝材有限公司（

８×６６０ＭＷ

）超临界燃煤机组工程。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该合同经总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后签订。

一、合同当事人介绍

１

、合同采购方：内蒙古锦联铝材有限公司；

２

、法定代表人：王元珞；

３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４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铝后加工；铝锭、铝制品及衍生产品的生产销售对电

力、热力、煤炭、煤化工、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投资；

５

、住 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霍林郭勒市工业园区；

６

、内蒙古锦联铝材有限公司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７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内蒙古锦联铝材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未发生类似业务；

８

、履约能力分析：本合同交易对方是一家大型综合公司，信誉优良，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该公司由

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共同投资兴建的以煤

电铝为基础，以铝材料深加工为核心的循环性综合型企业。 本合同工程项目属于建设规划年产

３００

万吨

电解铝及铝深加工产品之内，配套总装机容量近

６０００ＭＷ

发电机组，总投资

１０００

亿元以上，综合了煤矿、

碳素厂、水务公司、专用铁路、海运码头等产业，形成综合配套循环产业经济链。

二、合同主要内容

１

、合同标的：

８×６６０ＭＷ

直接空冷系统系统、设计及技术服务；

２

、合同金额（含税）：

￥７９１００．００

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亿玖仟壹佰万元整）；

３

、结算方式：分阶段按比例结款，具体如下：

３．１

预付款为合同总价的

５％

；

３．２

投料款为合同总价的

３０％

；

３．３

交货款为合同总价的

４０％

；

３．４

设备调试款为合同总价的

２０％

；

３．５

设备质保金为合同总价的

５％

。

４

、生效条件：合同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５

、签订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６

、合同履行期限：自签署之日起到签发“最终验收证书”并货款两清之日起止。

７

、违约条款

７．１

由于供方责任需要更换、修理有缺陷的设备，而使合同设备停运或推迟安装时，则质量保证期应

按实际修理或更换所延误的时间做相应的延长，其造成工程返工、报废等所有问题，供方应立即无偿更

换和修理，并承担其施工安装费用。

７．２

到货验收时或在质量保证期内，如发现设备有任何缺陷、或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规范等

任何质量问题的，需方有权要求供方免费维修、更换、退货，并根据实际损失由供方进行赔偿。

７．３

如果不是因需方书面要求推迟交货，而供方未能按本合同约定的任意设备的任一节点交货期交

货时（不可抗力除外），需方有权按照下列比例向供方收取违约金：每迟交一周（

７

天）的，违约金金额为单

台套合同设备总价的

０．３％

，需方有权将该等违约金从合同总价中直接扣除。

如需方在顺延一年的基础上有延迟支付货款，则此期间欠款利率按年利率

１０．５％

进行计息结算且最

多不能超过六个月，同时供方交货相应顺延，超过六个月以上，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７．４

供方存在迟延交货或设备不能满足合同及技术协议要求等违约情形的，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给

需方或设备实际使用方造成的损失，须就前述该等损失向需方赔偿。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资金、人员、技术和产能均能够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

２

、在合同生效后，供方根据该工程的进度安排交付设备，具体交付进度根据合同和技术协议约定时

间履行。 合同不含税金额约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

１１９３１５

万元的

５６．６６２％

，因合同执行周期较长，合同

的执行将提升公司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

３

、本合同履行周期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年均合同金额（合同金额除以合同执行年限）未达到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５０％

。

４

、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当事人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１

、合同履行周期较长，存在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导致不能履行的风险；

２

、钢材、复合铝带材是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本合同履行周期和产品生产周期较长，营业成本受

到生产周期内钢材和铝材价格变动的影响。 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对公司的毛利额可能会产生有利的影响，

也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而使得公司面临原材料价格波动导致毛利率波动的风险。

３

、合同货款回收分阶段按比例执行，由于履行周期较长，存在货款回收缓慢的风险。

五、合同审议程序

该合同无需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也不需独立董事和律师发表意见。

六、备查文件

双方签订合同正本。

特此公告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２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仲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日前，公司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案号：【

２０１３

】苏商初字第

００１３

号）。 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将此次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１

、案件相关各方当事人

原告：王学华， 男，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东大影壁

１

号

６０５

室，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１０６１９６２１０１２１６１６

。

被告：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集团”）

北京浩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搏基业”）

２

、案件起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下旬，公司、浩搏基业、北京德瑞特经济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德瑞特公司”）

与王学华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债务重组协议》（相关事项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巨潮资讯网的相

关公告中进行了披露）。根据《债务重组协议》约定，公司与德瑞特公司共同为浩搏基业对王

学华的

３３１０７

万元债务提供担保。 同时华天集团也为该笔债务提供担保。 截止公告披露日，

浩搏基业已先后支付王学华共计

１５３５７

万元，剩下的

１７７５０

万元，按《债务重组协议》约定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支付。 现王学华对浩搏基业前期履约情况提出异议并提起诉讼。

３

、诉讼请求

（

１

）要求被告浩搏基业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２６４００

万元；

（

２

）要求被告浩搏基业按照月利率

１９．８‰

支付原告利息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

（

３

）要求本公司和华天集团对被告浩搏基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４

）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本次公告前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主要是劳动纠纷、公司与

托管酒店业主纠纷等事项。

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因此案件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尚无法判断。 公司正

在积极应诉，以维护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同时公司也将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披

露。

六、备查文件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案号：【

２０１３

】苏商初字第

００１３

号）。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３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解除质押暨继续质押本公司

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接到控股股东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天集

团”）通知，其原质押给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用于贷款质押的

２８８８

万股本公司股

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解除质押冻结。上述股份解除冻结后，华天集团又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２８８８

万股继续质押给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用于华

天集团的贷款质押。

截止本公告日，华天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３０

，

９０８

，

９２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０３％

，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股。其中，质押冻结共

１２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３６．８９％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９８％

。 华天集团持本公司股份质押冻结全部为银行质押贷款冻结。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４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７

月

３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公司地产项目开发中引入新开发模式的议案》，在公

司房地产开发中，将根据开发的实际需要，采取承包、股份合作、项目协作等多种形式引入

专业化公司参与公司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详情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６

日、

７

月

３１

日巨潮资讯网相关公

告。

公司益阳银城华天项目包括益阳银城华天大酒店和配套的地产开发，其中酒店部分已

经改扩建完成并正式营业，为推进其配套地产项目即益阳大厦改扩建工程（二期）项目的开

发，公司全资子公司益阳市资阳商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阳商贸投”）与益阳晨

晖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晖投资”）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签署《益阳大夏改扩建

工程（二期）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晨晖投资以

１．４５

亿元人民币资金投入

益阳大厦改扩建工程（二期）项目，用于项目的后续建设。项目完成后，益阳商贸投与晨晖投

资按照协议约定方式取得项目收益。

二、合作方介绍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 刘军辉

注册资本：

１０１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资产投资管理、运营

注册地： 益阳市高新区康复北路上城世家

８０２

号

晨晖投资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本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

最近三各会计年度与公司未发生交易。

３

、晨晖投资是从事资产投资管理和运营的专业公司，其法人代表刘军辉先生从事多年

的房地产投资与运作经验。 在当地有一定的信誉和知名度，具有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益阳大厦改扩建工程（二期）包括两栋（即

１

、

２

号栋）各

２５

层商住楼，其中：

１－６

楼为商

业铺面，面积合计约

２５５８３．３

平方米，

７－２５

楼为商品房，面积合计约

４２４３５．８８

平方米，地下室

５４１７

平方米；项目计划投资约

３．５

亿元，目前已将完成投资

２

亿元。

２

、晨晖投资以

１．４５

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投入益阳大厦改扩建工程（二期）项目，用于项目

的后续建设。 项目完成后，益阳商贸投与晨晖投资按照协议约定方式取得项目收益。

３

、益阳商贸投全权负责项目的规划、报建、设计、建设、销售、物业管理等所有的项目开

发建设工作；负责项目的竣工验收和栋证的办理；负责项目的日常财务管理和项目决算。

４

、项目竣工验收后，益阳商贸投享有项目

７－２５

楼商品房共计约

４２４３５．８８

平方米、地下

室

５４１７

平方米（最终面积以房产局测绘办理权证的面积为准）合计

４７８５２．８

平方米物业的所

有权以及与项目配套的公用机电设施产权和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权。

５

、在晨晖投资按协议约定履行了全部义务后，晨晖投资享有益阳大厦改扩建工程（二

期）项目（

１

、

２

号两栋）

１－６

楼商业约

２５５８３．３

平方米（最终面积以房产局测绘办理权证的面积

为准）的所有权。 必要时晨晖投资可派出

１

名财务人员参与项目财务日常管理，以保障其知

情权。

６

、 晨晖投资应将

１．４５

亿元的项目投资款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一年之内分期支付给益阳

商贸投。首付款

４３５０

万元在协议签署并生效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在协议签署后的三日

内晨晖投资支付

２００

万元的履约保证金。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公司在益阳大厦改扩建（二期）项目中引入合作开发方式，有利于拓宽项目投资

资金的来源，推动项目更快完成，以早日取得开发收益。

２

、合作开发中引入外部投资者，可分散公司的投资风险。

３

、项目开发中引入投资者的同时，对项目的部分地产物业提前锁定销售对象，有利于

项目整体销售目标实现。

３

、 协议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合作方形成依

赖。

五、风险提示

协议的合作方虽然有足够的履约能力，但仍可能受到国家调控政策、房地产市场波动

等不可预知的因素影响，使协议的履行、项目按预期完成等产生不确定性。提醒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益阳大夏改扩建工程（二期）项目合作开发协议》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１

证券简称：远东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７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常州公司总部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公司应到会董事

９

人， 实际到会董事

９

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姜放董事长主持，经与

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杨黎明先生任公司副董事长，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杨黎明先生简历附后。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选举，各专门委员会名单如下：

１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姜放，成员：杨黎明、王家伟、刘玉平、孙琦、赵莉、俞

鲲鹏；

２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孙琦，成员：刘玉平、赵莉、姜放、王丽荣；

３

、审计委员会 主任：刘玉平，成员：孙琦、赵莉、杨黎明、俞鲲鹏、王丽荣；

４

、提名委员会 主任：赵莉，成员：刘玉平、孙琦、姜放、杨黎明、王丽荣。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以上人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简历：

杨黎明，男，

１９５４

年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常州工贸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常州创意产业协会会长、常州运河五号

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常州市第十一届人

大代表。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常州变压器厂工作，

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任常州茅山林场知青点带队干部，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

１９８１

年

１２

月任常州市机械工

业局宣传科干事，

１９８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任常州市机械工业局团委书记，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常州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任常州绝缘材料总厂党委书记，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任常州钟楼区组

织部副部长、 劳动人事局局长，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任常州高新技术开发

区、 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兼劳动人事局局长、 经济发展局局

长，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任常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副主任兼常州长江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理，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任常州塑料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任常州塑料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全面主持工作），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至今任常州工贸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现任本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惩戒，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姜放，男，美国籍，

１９５５

年生，大专学历。

１９９２

年涉足房地产业；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任沈阳玛莉蓝国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任美国

Ｇｒｅ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Ｉｎｃ．

首席执行官；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兼总裁。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目前姜放先生实际控制的

物华实业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０

，

７３０

，

８３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４６％

。

俞鲲鹏，男，

１９６９

年出生，大专学历，土建工程师。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先

后任辽宁省机械化工程施工公司 技术员、 项目经理；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任沈阳明威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土建工程师、综合办公室主任、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至今任沈阳玛莉蓝国际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房产开发分公司副总经理，现

任本公司董事。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目前未持有本公司

股票。

王家伟，董事，男，

１９６５

年生，硕士学历，中共党员。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任中铁三局六处、助工、副队长、队长、副总经理、总经理；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任中铁三局华北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任中铁三局集团副总经济师兼勘察设计研究院院长、 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华北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今任中国中铁建工集团

副总经济师。 曾荣誉共青团中央“五四青年贡献”奖章、山西省“优秀青年企业

家”及山西省“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称号。 现兼任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

事，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山西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现任本公司董事。 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王丽荣，董事兼总会计师，女，

１９６３

年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８５

年

－

１９９５

年任沈阳市汽车发动机厂成本管理；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任沈阳玛莉蓝国

际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任美国

Ｇｒｅａｔ

？？

Ｃｈｉｎａ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Ｉｎｃ．

首席财务官。 现任本公司董事兼总会计师。 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刘玉平，男，

１９６３

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中国资产评估协会首批资深会员。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任中央财经大学教师；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先后任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系

教研室主任、副主任；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任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

学院副院长；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今任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副院长， 中央财经大学

资产评估研究所所长。 北京市海淀区第七届、第八届政协委员，现任本公司独

立董事。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孙琦，男，

１９６７

年

４

月出生，管理学博士、工学硕士、东北大学教授。

１９９０

年

－

１９９９

年，在辽宁省计划经济委员会、辽宁省政府所属辽宁省投资集团公司及省

直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企业辽宁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任工程师、副处

长、处长等职务；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２

年，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工作，委派任中国科学院

所属高新技术企业的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５

年，任美国国际投资有

限公司中国区投资总监，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惩戒，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赵莉，女，

１９６７

年

９

月出生，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硕士。

１９８５

年

－

１９９３

？年任内蒙古对外经济协作办经贸总公司会计；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９

年？汕头特区

物资进出总公司内蒙古办事处主任；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任爱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合伙人；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任？ 北京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２００８

年任北京高朋律

师事务所律师；

２００９

年至今任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６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补偿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市政动迁，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顺威电器有限公司（下称“上海顺威”）

经与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沙河村民委员会及上海沙河工贸有限公司（下称“甲

方”）进行数月磋商，就甲方提前收回上海顺威所承租土地及上海顺威在租赁

土地上建造之建筑物等的处置事宜，于近日与甲方签订了《补偿协议》。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协议主要内容

１

、租赁土地及其上建筑物的处置

甲方与上海顺威提前终止原租赁协议， 甲方向上海顺威支付共计人民币

２５６６

万元（以下称“总价款”），该总价款包括支付上海顺威建于租赁土地上的

所有平整场地、厂房、宿舍、棚架等建筑物、构筑物以及公用设施、绿化等不可

搬离、移动物（统称“标的物”）的补偿费用以及上海顺威搬迁处置费用。上海顺

威在收到第一期补偿款的前提下按约定条件搬离租赁土地并将标的物交予甲

方。

２

、租赁土地和标的物的接收

上海顺威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最迟不得晚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将租赁

土地上可搬离移动资产及包括现有所有租赁户搬离并通知甲方接收， 甲方须

于接到上海顺威接收通知起

１５

日内接收租赁土地和标的物。

３

、总价款支付方法

１

、 甲方应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前先行给付上海顺威第一期补偿款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待上海顺威将租赁土地和标的物一次性交予甲方接收之日起

１５

日

内，甲方将余款人民币

２２６６

万元一次性给付上海顺威。

二、对公司的影响

１

、评估机构对本次搬迁涉及的上海顺威在租赁土地上所建造标的物补偿

费及搬迁费等进行了评估。 上海顺威与甲方对评估结果一致认定， 并根据公

平、公允原则，参考评估价值确定补偿款共为人民币

２５６６

万元。 本次补偿定价

符合现行市场行情和相关政策。

２

、补偿款将计入“营业外收入”，预计不会对本年度及以后年度的扣除非

经营性损益后的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具体影响金额以年度审计确认结果

为准。

３

、鉴于昆山顺威电器有限公司已全面承接上海顺威的业务，此次搬迁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已收到补偿款情况

截止目前，上海顺威已收到第一期补偿款共计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四、其它

公司将根据补偿款的到帐情况及相关事项进展情况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９

证券简称：铁岭新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收

到股东铁岭财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岭经营公司”）通知，铁岭经

营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解除质押及

再质押登记手续， 将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质押给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了质押，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４．９１％

。同时，铁岭经营公司将其所持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质押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４％

，

股权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本次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后， 铁岭经营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９０

，

９３９

，

０１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４．７２％

，累计质押

１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４％

。

特此公告。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９

证券简称：铁岭新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北京京润

蓝筹投资

有限公司

集中竞

价交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８．５１ 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合 计

８．５１ 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北京京润蓝筹

投资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７

，

９７５

，

１５１ ８．７２ ２０

，

４７５

，

１５１ ３．７２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７

，

９７５

，

１５１ ８．７２ ２０

，

４７５

，

１５１ ３．７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明确说明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

意见》等有关规定：否

２

、明确说明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是

３

、 明确说明本次减持是否遵守其在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

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是

三、备查文件

铁岭新城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２

证券简称：山东海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１０

月

３１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圆形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５．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现场会议主持人：李云贵董事长

７．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

１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３４

人，代表股份

３６７

，

５８８

，

２４０

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

４１．０６７１％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４

人，代表

股份

３６１

，

２５１

，

１５７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４０．３５９１％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０

人，代

表股份

６

，

３３７

，

０８３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７０８０％

。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山东德衡律师事务

所郑惠、龚新超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赞成

３６４

，

３５１

，

５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９９．１１９５％

；反对

３

，

１２４

，

９６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８５０１％

；弃权

１１１

，

７１４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１１１

，

７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３０４％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郑惠、龚新超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

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１１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１０

月

３１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二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

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

５

人，代表股份

２４４

，

６２４

，

７２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２３．４３０８％

。

其中：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 代表股份

２４４

，

０４９

，

４２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３．３７５７％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

人，代

表股份

５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５１％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福建创元律师事务

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了如下决议：

１

、 审议通过 《关于子公司陕西实业申请借款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４４

，

６２４

，

７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金鑫泰置业申请借款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４４

，

６２４

，

７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阳光房地产申请委托贷款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４４

，

６２４

，

７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福州联合实业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４４

，

６２４

，

７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齐伟、陈伟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２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８

证券简称：四川金顶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５５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借款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管理人在重整期间与公司第一大股东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亮金属”）签署了《借款协议》，海亮金属将提供最高额为

２

亿元的借款专项用于公司新项目

建设（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公告）。

根据公司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需求情况，公司向海亮金属提出了借款申请。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收到海亮金属拨付的借款

２０００

万元。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海亮

金属借款

９５００

万元。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８

证券简称：四川金顶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５６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营业执照变更及公司章程修订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

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 （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３－０５２

号公告）

经四川省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完成了营业执照变更及公司章程备案，并

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为：石灰岩开采、加工及销售（有效期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 碳酸钙复合材料生产、销售；建材销售；机械加工，汽车修理，普通货

运，电力开发，科技开发、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

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

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销售矿产品（国家

专项规定除外）；仓储服务。

除上述经营范围变更外，公司营业执照的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化，修订后的公司章

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０３

股票简称：

＊ＳＴ

兴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近期证券投资者问询事项及回复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我公司近期证券投资者问询的主要事项及公司回复情况公告如下：

一、投资者问询的主要事项

近期证券投资者重点关注与问询事项主要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进展情况及三季

报的业绩情况。

二、公司回复情况

对证券投资者通过电话、邮件或上证

ｅ

互动等途径向公司提出的有关问询事项，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均予以认真、及时、耐心的解答及回复，并做了必要记录。

相关回复如下：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进展如何？

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已经中国证监会受理，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

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１３０８３６

号），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将相关反馈意见回复递交至中国证监会。目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仍在审核过程

中，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宜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２

、如果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未获批准，公司是否会采取其它措施确保公司股票不被暂停上市

答：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公司为避免股票暂停上市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因此，公司将尽力

推动。 如有其它明确筹划，公司将按信息披露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３

、公司三季报业绩是否盈利？ 截至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的股东人数是多少？

答：至三季度末，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０４８５

元，仍为亏损状态；截

至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的股东总数为

２４

，

１１５

人。详细情况请查阅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刊登在上交所网

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三、风险提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